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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及福利局 

2026「多元共融藝術巡禮」 

《我眼中的香港》藝術展覽：公開作品徵集 

申請表格 

 

2026「多元共融藝術巡禮」：《我眼中的香港》藝術展覽 

• 日期：2026 年 3 月 20 日至 2026 年 3 月 29 日 

• 地點：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中庭 A 

• 特色：設有藝術家導賞團，促進藝術家與觀眾互動，傳遞共融訊息 

 

注意事項｜截止報名日期：2026 年 1 月 26 日(星期一)， 下午 5 時正 

• 申請者須為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殘疾人士，並以個人名義或機構名義報名； 

• 凡未滿 18 歲之申請者，必須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簽署確認，方可參加； 

• 每位申請者只可提交 1 件作品，須圍繞主題「我眼中的香港」； 

• 報名方式：將填妥的申請表及作品圖片電郵至香港展能藝術會節目部（電郵地址：katherinelam@adahk.org.hk）； 

• 填寫表格前，請詳閱申請條款及細則。 

 

 

第一部分：參加者資料 

姓名： （中） （英） 性別：  

出生日期（日 DD/月 MM/年 YYYY）：  年齡：  

香港身份證號碼：  

聯絡電話： （手提電話／WhatsApp）   （其他電話） 

電郵地址：  

 

身體狀況 （可選多於一項） （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「✓」） 

□  視障  □  聽障   □  自閉譜系  □  精神障礙  

□  言語障礙  □  肢體障礙  □  輪椅使用者 □  特殊學習需要 

□  有限智能  □  輕度智障  □  中度智障  □  嚴重智障  

□  過度活躍／專注力不足 □  器官殘障／長期病患 

□  其他，請註明：   

 

第二部分：聯絡人資料（如適用） 

聯絡人名稱： （中）  （英） 

與參加者之關係：   聯絡電話：  

所屬機構名稱（如適用）： （中） （英） 

機構聯絡人（如適用）： （名稱） （職位） 

聯絡電話： （手提電話／WhatsApp）  （其他電話） 

電郵地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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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作品尺寸之長、闊、高均不得超過 50 x 50 x 50 厘米（不包括框架或裝裱設備）。 

 

- 請列明作品所使用的材料及媒介，例如顏料、紙張、布料等。 

 

- 作品必須為三年內創作的原創作品，且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版權。如作品曾於其他展覽展出，或屬委約創作，

請於備註欄中清楚註明相關活動或機構名稱。 

 

作品類別（請在適當方格內填上「✓」） 

□  繪畫  □  素描  □  版畫  □  攝影  

□  水墨  □  雕塑  □  陶藝  □  裝置藝 術  

□  數位繪圖  □  錄像  □  動畫  □  角色 設計  

□  平面設計  □  織品 藝 術  □  拼貼藝 術  □  混合媒介  

□  其他，請註明：   

第三部分：參加者個人簡介（請於 50字內簡述，並提供中文及英文） 

（中文）  

（英文）  

第四部分：參展作品資料 

作品名稱： （中） 

 （英） 

 

規格尺寸： （長） 厘米 x （闊） 厘米 x （高） 厘米 

創作物料：  

創作年份：  備註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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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之注意事項： 

• 每位參加者可申請遞交最多 1 件作品，須圍繞主題「我眼中的香港」，暫無須遞交作品真跡； 

• 請於電郵附上作品圖片，並以「參加者姓名_作品名稱」命名檔案； 

• 圖片格式建議：JPEG、BMP或 PDF；每個檔案大小不超過 2MB；建議使用純白色背景及正面拍攝； 

• 如作品包含特殊展示方式或多個組件（例如對聯、一組陶塑），請提供： 

o 一張完整圖片，清楚顯示整套作品的外觀或排列方式； 

o 一張局部圖片，展示作品細節。 

 

第五部分：聲明 

本人確認本表格所填報的所有資料屬實，並已細閱及同意遵守是次展覽的所有條款及細則。 

 

參加者簽署／機構蓋印：  

參加者姓名／機構名稱：  

日期：  

  

*凡未滿 18 歲之參加須由家長或監護人簽署*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署：  

與參加者關係：  

日期：  

 

查詢  

香港展能藝術會節目部  

聯絡人：林小姐 

電話：(852) 2855 7937｜WhatsApp：(852) 6021 8162｜電郵：katherinelam@adahk.org.hk 

 

香港展能藝術會樂意為殘疾人士不同需要作出適當安排，如有需要，請聯絡我們。 

  

作品簡介及創作理念（請於 50字內簡述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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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及福利局 

2026「多元共融藝術巡禮」 

《我眼中的香港》藝術展覽：公開作品徵集 

申請條款及細則 

 

一、 參與資格 

1. 申請者須為持有香港身份證的殘疾人士，並以個人或機構名義報名。 

2. 未滿 18 歲之申請者，必須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簽署確認。 

3. 申請者須確保所提供資料正確，否則將被取消資格。主辦機構或會要求出示身份證及殘疾人士登

記證以核對身份。所有個人資料僅用於核實身份，並於活動完結後兩個月內銷毀。 

 

二、 報名及提交要求 

1. 請填妥申請表（包括作品名稱及簡介），並於 2026 年 1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5 時前，將表格及

作品圖片電郵至 katherinelam@adahk.org.hk。逾期恕不受理。 

2. 每位申請者最多提交 1 件作品，暫無須遞交作品真跡。 

3. 作品圖片格式建議為 JPEG、BMP或 PDF；每個檔案大小不超過 2MB；建議使用純白色背景及正面

拍攝；檔案命名格式：「參加者姓名_作品名稱」。 

4. 作品正面不可標示作品名稱、申請者姓名或任何識別標誌，否則將被取消資格。 

5. 申請者為參展作品的唯一作者，擁有所有作品的版權、知識產權和所有其他專屬權利。 

 

三、 作品規格及主題 

1. 作品須圍繞主題「我眼中的香港」，鼓勵表達個人對香港的故事與情感。 

2. 作品類型不限媒介，包括平面、立體或混合媒介作品。作品的風格、形狀及物料不限，但不可包

含有機物料，如動植物、食物等。 

3. 作品尺寸要求為長、闊、高均不得超過 50 x 50 x 50 厘米（不包括框架或裝裱設備）。 

4. 作品必須為三年內創作的原創作品，且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版權。如作品曾於其他展覽展出，或

屬委約創作，請於申請表中清楚註明相關活動或機構名稱。 

5. 申請者應確保遞交之參展作品及作品簡介不存在色情、暴力、不良意識、政治或商業和宗教宣傳

成份，亦不會構成誹謗、不雅、冒犯、種族誤會或歧視等問題，否則將會被取消申請資格。 

6. 作品一經遞交，不得作任何編輯、修改、代替及轉換。 

 

四、 評選及通知 

1. 評選委員會將根據 主題契合度、藝術性、技巧及創意進行審核。 

2. 入選者將於 2026 年 2 月中旬收到入圍通知，並須於兩個工作日內確認參展及簽署作品代理協議

書。 

3. 確認後，參展藝術家請於 2026 年 2 月下旬提交作品真跡以作展覽之用。 

 

五、 展覽及保險 

1. 展覽日期：2026 年 3 月 20 日至 29 日；地點：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中庭 A。 

2. 主辦方將提供基本第三者保險，但不包括參展作品自然損耗及故意損壞。 

3. 參展作品須於展覽結束後指定時間內取回，逾期不予保管。逾期未領回者，該作品將會成為主辦

機構的財產，主辦方將全權管理、出售或棄置未取回的作品，參展者不得異議或索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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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參展作品必須允許螺絲固定懸掛。未有裝裱的作品，主辦方有權以一般同類作品的框架或裝裱規

格展出。 

5. 如參展作品引用自攝影相片，該相片必須由申請者親自拍攝或獲有關攝影師之書面授權使用。 

6. 如參展作品因郵寄、保存或展覽時有任何損壞及遺失，主辦機構將不會負責。 

 

六、 授權及使用 

1. 參展藝術家同意無限制、無保留及不可撤回地授權主辦方使用其作品及作品簡介，範圍包括但不

限於：修飾、攝影、複製、刊登、發行，並於任何媒體（包括印刷品及網絡平台）發放，用於展

覽及相關宣傳，毋須事先取得同意或支付費用。 

2. 參展藝術家同意授權主辦方有權在香港或其他地區，以任何方式、任何時間，使用作品於展覽、

展示、出版及推廣用途，包括但不限於上載互聯網供公眾欣賞及下載。 

3. 參展藝術家須配合提供相關圖片及資料，並同意主辦方對作品及簡介進行必要修飾或調整，以符

合展覽及宣傳需要。 

4. 參展藝術家同意公開活動照片及短片（包括大合照及花絮），用於推廣及教育用途。 

 

七、 創作津貼 

1. 所有入圍作品將獲港幣$2,000 元正創作津貼，款項將於計劃完成後三個月內以支票或現金形式發

放。 

 

八、 免責聲明及爭議裁決權 

1. 主辦方對活動相關內容、條款、規則及行政細節於印刷或刊載時出現的錯漏概不負責。 

2. 主辦方對參展作品在實體或電子傳輸過程中因遺失、延誤、損壞、被盜、誤傳、錯置、中斷、刪

除或操作失誤所造成的任何問題概不負責。 

3. 申請者因下載或上載與活動相關資料而導致個人電子設備損毀，主辦方概不負責。 

4. 主辦方保留解釋及修訂規則的權利，並擁有最終決定權。主辦方亦擁有對評選結果的最終決定權，

其他人不得異議。 

5. 主辦機構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活動之權利，毋須事先通知，並毋須承擔任何責任。關於上述未有

提及之任何條款及細則，主辦方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
 

凡遞交報名之參加者，即表示完全清楚及願意遵守上述細則。 

如有查詢，請聯絡香港展能藝術會節目部林小姐。 

（電話：(852) 2855 9548｜WhatsApp：(852) 6021 8162｜電郵：katherinelam@adahk.org.hk） 


